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2026年Miaca’米啊炸原住民假日市集」 

攤商徵求簡章 

一、 活動介紹： 

藉由「2026年Miaca’米啊炸原住民假日市集」提供高雄市原住民族業者假日市集活

動建構銷售平台，共同推廣原住民族飲食文化、農特產品、文創商品、手工藝品、遊戲

及餐車等，期能增加原住民特色產品曝光率，拓展本市原住民地區農特產品及文創商

品行銷管道，創造經營新商機，曝光機會及揮灑熱情與展現創意的銷售平台。鼓勵具

備獨特創意風格及創新精神的潛力青年，推廣自我品牌之機會，並透過媒體廣宣、文

宣推廣與網路行銷，讓原住民族業者及人才有機會接近主流市場，增進社會大眾對原

住民文化豐富性及多元性之認識。 

二、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三、 報名資格： 

具原住民身份年滿18歲且須設籍於高雄市之業者。 

四、 市集展售日期及時間： 

4月11日(六) 至4月12日(日)14:00~21:00。 

五、 活動地點：高雄市鳳山大東濕地公園-大東藝術中心對面草坪 



六、 招募攤位類型： 

招收30攤:原民美食攤、農特產攤、文創藝品攤、飲冰品攤、烤全豬攤、遊戲攤、餐車。 

七、 硬體設備提供： 

(一) 每組攤位將配置 3m*3m 之歐式帳、1 張長桌、2 張椅子、電扇及燈泡。 

(二) 110V 插座 1 個，如須使用 220V 插座，請於報名表中提出申請，否則恕不提供。 

(三) 主辦單位不提供營業用水，如攤位有用水需求請自行儲備。 

八、 攤位費用： 

每攤位免租金，但須繳交清潔費500元/2天。 

九、 攤位位置圖：(依實際規劃為準) 

十、 報名時間：自公告日至2026年4月5日(日)下午17時整。 

十一、 報名方式：(擇一) 

(一) 線上報名:於報名期限前線上填寫Google表單並提相關文件等。 

報名連結QRcode:  

https://forms.gle/h8okjKRM5xhS47py9 

 

 

 

 

(二) 紙本報名:於報名期限前填寫報名表郵寄或送達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2樓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經土組」收，以本會收件時間為憑，不以郵戳時間為主。 

(三) 若報名文件內容有疏漏且未於期限內補件完成則視為不合格，恕不另行通知。 

十二、 篩選機制： 

(一) 配合每場次活動主題販售商品及佈置攤位。 

(二) 控制相同性質攤位數量，維持市集豐富度。 

(三) 具原創產品優先錄取。 

十三、 入選名單： 

(一) 入選名單將會公告於本會官網及粉專(FB: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https://forms.gle/2KG7ua8fUo6CKchD6


十四、 攤位注意事項及相關規範： 

(一) 攤位秩序管理: 

1. 不得將攤位轉租、出借、頂讓，或以其他方式由他人使用，經查屬實者，立即 

取消設攤資格，攤商不得有異議。 

2. 攤商不得遲到、早退、晚退或缺席;車輛須遵守大會進出場時間。 

3. 為維護場地環境，嚴禁車輛駛入草皮，請於指定卸貨區（圓環處）進行裝卸作業。 

4. 活動期間攤位須有人販售營運。撤離攤位時，應確實包好攤位設備及關閉電源。 

5. 攤商須穿著統一整潔之工作服，佩戴口罩，不可赤身裸露、衣衫不整。 

(二) 販售行為管理: 

1. 攤商販售之產品皆須符合食品衛生管理相關辦法與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 

2. 現場需以原報名販售物品進行展售，並明確標示價格。 

3. 依法應開立發票之公司、行號應依法開立發票，未開立之法律責任由攤商自 

          行負責，主辦機關將配合提供稅務機關必要之查核資料。 

4. 攤商不得有併攤行為，經查屬實者非為錄取之攤商須立即離場。 

(三) 設備場域管理: 

1. 各攤位使用之區域，應妥善維護現場設施及環境，如因設置、使用或其他因素 

  導致草皮發生損壞或損傷情形，將依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賠 

  償事宜。 

2. 攤商應維護並遵守場地管理單位所訂定之各項場地使用規範，違反規範或造 

          成場地損毀，由攤商自行負擔。 

3. 為預防地面因烹煮燒烤等產生油漬與食物殘渣，請務必鋪設防油煙、油漬等措 

  施，未鋪設而衍生之相關環境清潔違規事項或罰款，由攤商自行負責。 

4. 使用明火之攤位須自備滅火器。 

5. 攤商須於當日離場前將垃圾做好分類後清運至規定地點集中，不得任意將攤 

位營運垃圾棄置於公共區域垃圾筒。 

6. 設攤區域須隨時維持清潔，攤位及責任區內應清掃乾淨堆放整齊，禁止任意 

         將垃圾、煙蒂或紙屑等廢棄物，隨意丟棄於水溝或草叢中等公共空間。  

7. 嚴禁拆除及破壞大會用電設施或配接與用電設施不相容之電器配件，以免導致 

設備過載或不良，造成跳電、走火等意外，查獲違規設施一律由主辦單位強制 

拆除，相關拆除費用及意外損失責任由攤商負責。 



8. 攤位之設備及雜物應於活動結束當天拆除並將帳棚內清掃乾淨。撤場後，大會提 

  供之帳棚、桌椅全數歸還大會，遺失或缺損依市價連帶賠償。 

(四) 其他相關規範: 

1. 如遇颱風或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視實際狀況取消或延期活動，將再行公告。 

2. 不主動提供塑膠袋及減少不必要之包裝。 

3. 請遵守交通安全原則，切勿酒後駕車。 

※以上規則主辦機關及承辦單位保有後續攤商設攤權利，攤商不得有異議。 



「2026 年 Miaca’米啊炸原住民假日市集」 

攤商報名表 

攤位
登記 

執行細節 
日期： 4 月 11 日至 4 月 12 日 

地點：高雄市鳳山大東濕地公園。(依活動內容調整) 

相關資訊 

攤位
名稱 

 

販賣
商品 

 

聯絡
人 

 族別  聯絡電話  

設備需求 

用電
需求 

□  110V     □  220V 

特別
用電 

例如電鍋等其他特別用電。 

用火
登記 

□明火 □ 暗火 □ 無 

攤商
性質 

□原住民美食攤商      □ 原住民手工藝品攤商        □ 原住民農特產攤商 
□原住民遊戲攤商      □ 原住民餐車 

攤位
備註 

*每攤位僅提供三米帳篷 1、長桌*1、椅子*2，若需其他器具請攤商自備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無提供營業用水，敬請攤商自備。 
2. 參加攤商不得將攤位全部或部分轉借、分借他人，亦不得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名稱（包括

贊助廠商名稱）參加設攤 
3. 攤商於本活動中，應維護攤位衛生清潔與形象，應注意食品衛生安全，並確定做好消

毒、清潔工作，所有因攤商提供食品與消費者產生之糾紛，由攤商自行處理，若涉訟，
須自行擔負全部責任。 

4. 各攤位之物品設備，應自行善盡管理之責，如遺失、損毀等概與主(承)辦單位無關；同
時應符合自重原則，不得將他人物品占為己有，遇他人遺留之物，應轉至本活動服務台
處理。 

5. 活動執行時間，嚴禁將車輛停放於主會場；應按規定將車輛駛至指定停放區(註：除緊
急救護狀況外或其他特殊需求)。 

6. 請協助負責攤位周邊清潔與安全之維護，並控制人潮，避免過於擁擠。 
7. 為維護本活動整體品質、動線安全與緊急事件處理，所有攤位之佈置與物品，皆於帳篷

空間範圍內擺設，不得超越帳篷以外進行，其攤位所產生音量亦不得影響其他攤位與整
體活動進行為原則，分配之帳篷位置，禁止更換場地或流竄招攬兜售。 

8. 活動結束攤位撤場，應將攤位所有物品撤出淨空，熱油或具危險性之液體則自行帶走。  


